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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师大校字〔2021〕18 号

曲阜师范大学

关于印发《二级单位公务租车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曲阜师范大学二级单位公务租车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曲阜师范大学

2021 年 5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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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师范大学二级单位公务租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二级单位公务租车管理，便捷、合理、

安全地保障公务出行，根据《关于省直机关公务用车定点保险、

定点维修、定点加油及社会汽车定点租赁服务政府采购预算执行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财采〔2021〕5 号）《曲阜师范大学公务

用车管理办法》（曲师大校办字〔2021〕2 号）及相关财务规定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二级单位公务租车是指校内各单位因公务出行，租

用社会机动车辆的活动。

第三条 公务租车出行实行审批制度，工作人员公务出行由

单位（部门）主要负责人审批；单位（部门）主要负责人公务出

行由单位其他领导审批。严禁无实质内容、无明确目的公务租车

活动。

第四条 各二级单位在租用 7 座以上的车辆时，应使用学校

招标确定的定点汽车租赁公司车辆；在租用 7 座（含）以下的车

辆时，使用招标确定的定点汽车租赁公司车辆或使用低于校区所

在地招标价格且由资产管理处统一签订合同的其他社会机动出租

车辆。

第五条 各二级单位须有专人（以下简称用车管理员）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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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公务租车管理，建立公务租车台账，做好相关票据的整理、

归档、公示工作。公示的内容、格式由校长办公室统一设置，使

用单位到校办网页下载专区下载。

第六条 公务租车实行先审批后派车制度。各二级单位公务

租用车辆，需由用车人填写《公务车辆使用审批单》（附件 1），

经各单位负责人审批后，交用车管理员派车。公务租车用于出差，

已填写《曲阜师范大学差旅审批单》（附件 2）的，不再重复填写

《公务车辆使用审批单》。

第七条 驾驶员应如实填写公务租车结算单（派车单），由用

车人签字确认，作为报销依据。

第八条 使用公务租车城市间出差的，不再领取出差交通补

贴。

第九条 加强公务租车合同管理，学校公务租车合同统一由

资产管理处归口管理。各单位须使用统一格式的用车合同，报销

时应提供租车合同复印件。

第十条 与汽车租赁公司结算租车费用应采用转账或者公务

卡支付形式。

第十一条 各二级单位要从严管理公务用车租赁活动，二级

单位负责人要从严把控公务用车租赁管理。学校审计部门应定期

对公务用车租赁经费开支与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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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学校财务处按照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审核公务交通

费用开支，对违反相关规定和要求的公务交通费用不予报销。

第十三条 严禁公务租车私用，学校相关部门对发现的公务

用车租赁违规违纪行为将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的责任。

第十四条 试行期间如有上级文件规定，遵照上级文件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、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公务车辆使用审批单

2.曲阜师范大学差旅审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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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公务车辆使用审批单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时间： 年 月 日

乘车人员

用车事由

目的地
往返预计： 公里

使用时间

单位意见
负责人签字：

车辆安排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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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曲阜师范大学差旅审批单

编号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

出差人姓名 职称（职务） 出差事由
出差地点

起 止

出差时间
起

经费项目
止

单位意见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

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5月 9日印发


